
在全民国家安全

教育日来临之际，4 月

9 日，河北省邯郸市永

年区人民检察院开展

以“国家安全 人人有

责” 为主题宣传教育

活动。 检察官走进辖

区 国 家 安 全 主 题 公

园， 向群众普及国家

安全法、 网络安全法

等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知

识。 胡高雷 摄

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

遇到酒驾检查倒车逃跑，接连发生多起事故错上加错；多次无证酒后驾驶，

酿成两人死亡惨祸悔不当初；高架桥上相互超车别挡，导致翻车险象环生……

这些一时冲动之下的任性开车，不仅严重威胁着他人生命安全，也会让驾驶人

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近日，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梳理了近两年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

安全、危险驾驶典型案件，通过以案释法警示社会，引导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

通法规，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，不酒驾、不抢行、不开“斗气车”，做到文明出

行、安全相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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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驾驶害人害己

文明出行安全相伴

酒驾逆行逃避检查

引发连环事故获刑

2022 年 7 月 17 日 21 时 20

分左右，童某饮酒后驾驶小型轿

车，沿合肥市包河区北京路由北

向南行驶至北京路高架桥附近

时，遇包河交警大队民警在北京

路与哈尔滨路交口开展酒驾查

处工作。 童某为逃避查处，驾驶

车辆加速倒车、逆行逃离。

在逃离过程中， 童某车辆尾

部以 52km/h 至 53km/h 的速度撞

到高架桥下防护墙。 之后，童某

继续倒车逃离， 车辆尾部又以

47km/h 至 48km/h 的速度撞到田

某的小型轿车。 碰撞后，童某依

然未停，接连撞到吴某驾驶的小

型轿车、 王某驾驶的电动自行

车，并将电动自行车与停放在附

近的一辆微型轿车前部发生碰

撞。 童某继续驾车向后行驶，致

使这辆微型轿车一起逆时针仍

旋转，其尾部与路灯杆发生碰撞

挤压。 此后，童某仍继续驾车逃

离，在路口右转弯过程中，与隔

离桩发生碰撞并导致侧翻 、翻

滚，无法继续行驶，童某遂弃车

逃离现场。

在整个逃离过程中， 童某驾

车行驶距离超过 800 米， 中途经

过两个红绿灯路口，造成了 6 起

交通事故。

当日 23 时 50 分， 童某接到

民警电话到指定地点等待，民警

将其送往医院提取血样。 归案

后，童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

事实，赔偿各被害人的损失且取

得谅解，并自愿认罪认罚。 经鉴

定 ， 童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

78.5mg/100mL。

公诉机关包河区人民检察院

认为， 被告人童某饮酒后为逃避

民警检查， 采用加速倒车逃离方

式， 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多起交通

事故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，尚未造

成严重后果， 其行为已构成以危

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 提请法

院依法惩处， 建议判处童某有期

徒刑一年九个月，缓刑二年。

庭审中，童某对公诉机关指控

的事实、罪名、量刑建议及其在公

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签署的认罪

认罚具结书，均无异议。

包河区人民法院认为，公诉机

关指控被告人童某的犯罪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罪名成立。 公

诉机关基于被告人犯罪事实及具

有自首、认罪认罚、赔偿被害人损

失等情节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，

依法予以采纳。 2023 年 10 月，该

院以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

罪， 判处童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

月，缓刑二年。

车主斗气相互别挡

碰撞翻车判刑罚金

2023 年 4 月 2 日 11 时许 ，叶

某驾驶小型轿车在合肥市畅通二

环高架桥由西向东行驶至铜陵路

西侧路段期间， 遇到汪某驾驶小

型轿车，两车同向行驶，相互变道

超车别挡。

“我在行驶过程中，一辆白色

轿车从我车子右侧超车到我车

头，然后在我前踩了刹车。 ”汪某

认为是叶某先别了自己， 自己之

后才超车在对方前面向右变道 ，

而在这之后， 对方又超车行驶到

自己车辆正前面踩了刹车。

这两次刹车让汪某很生气，驾

车行至北包公大道与郎溪路交口

西侧上桥口附近将叶某驾驶的车

辆别停。

但在叶某看来，是汪某先驾车

变道到自己车前面突然减速才起

了“事端”，自己因此变道超车到

其前面，也踩了一脚刹车。 之后，

汪某驾车突然从左侧变道， 停在

自己车头前面。

两人遂下车理论 ， 发生了口

角。 之后，两人上车继续行驶，但

仍相互别挡。 汪某驾车沿郎溪路

由北向南行驶至明皇路交口附近

往右变道时， 与叶某车辆发生碰

撞导致翻车。

据汪某称，叶某超车后故意压

低速度不让自己走， 后来自己压

着导流线与叶某的车辆并排行

驶，自己有点生气，才想压叶某一

下，以为对方看到车辆变道，可能

会减速让道， 没想到对方没有减

速， 把自己的车撞翻了， 造成车

辆、路灯杆及绿化树木受损。

“我觉得他想加速超我车，超

车之后还得别我 ， 我也就加速

了。 ”叶某承认有斗气的成分在，

虽然之后自己也刹车了， 但已经

来不及，就与对方撞上了。

案发后，叶某、汪某主动拨打

报警电话。 归案后，两人如实供述

自己的罪行，庭审中认罪认罚。 两

人案发后已经赔偿了公路桥梁 、

生态园林等公司的全部经济损

失，并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。

2024 年 1 月， 瑶海区人民法

院以犯危险驾驶罪，判处叶某、汪

某拘役二个月，缓刑五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4000 元。 （范天娇）

针对儿童实施诈骗

获刑罚金退赔钱款

近日，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针对

10

岁左右孩子的电信诈骗案，依法判处郭某等

4

名

被告人六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并处

5000

元

至

1

万元不等的罚金，责令退赔被害人相应钱款。

据了解， 这起电信诈骗案中的被告人平均年龄

刚满

18

岁，他们通过注册社交网站账号，关注小孩

感兴趣的动漫、游戏、玩具等内容，并在直播、视频

和帖子中通过用户留言、 评论等行为从海量用户中

判断年龄层、 筛选合适目标， 随后利用小孩好哄

骗 、懂网络操作的特点实施诈骗。

2022

年

6

月， 郭某等

4

人利用网络冒充警察，

用网上下载的假民警照片作为头像， 以涉及案件为

由恐吓孩子， 并将孩子拉进群聊中要求其用父母的

账户转账或者发红包的方式配合调查骗取钱款，随

后再以“警察” 的身份提醒小孩将所有聊天和转账

记录删除。 在

3

天的时间里成功诈骗

3

名小孩，涉

案金额

1.5

万余元。

房山法院认为， 被告人郭某等

3

人以非法占有

为目的，采取虚构事实，隐瞒真相的方法，通过电信

网络诈骗多人财物， 数额较大， 被告人金某明知郭

某等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而为此提供帮助，行

为均已构成诈骗罪，依法应予惩处。 据此，法院作出

了如上判决。 （徐伟伦）

用工单位欠薪难付

府院联动高效化解

2022

年

6

月，老周等

6

人受雇于黑龙江省鹤岗

市某建设公司， 在一项加固围栏工程中完成了人工

作业， 项目完工后却迟迟拿不到工资。 在多次协商

未果又错过了仲裁时效的情况下， 周某等人将某建

设公司诉至鹤岗市萝北县人民法院名山法庭。

法院认为，劳动合同法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

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，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

劳动报酬。 老周等

6

人提交的证据有记工明细表、

对账欠款单， 可认定欠薪事实成立。 但由于该项目

的发包方始终未支付作为承包方的被告尾款， 被告

也有自己的实际困难。 该案如果通过诉讼程序解

决， 可能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， 影响工人们的

正常工作和生活， 建设公司也将承担被列入失信联

合惩戒名单、纳入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的风险。

2024

年

3

月， 按照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府院联

动工作机制相关程序要求， 主审法官对接市中院行

政庭， 与鹤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联合商讨出有针

对性的调解方案并联合开展庭前调解工作。 通过沟

通交流和释法明理， 双方当事人同意一起到鹤岗市

劳动监察保障支队接受调解。

调解现场， 主审法官和劳动监察保障支队工作

人员从不同角度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法律规定， 分析

利害关系， 被告同意支付

4

万余元的劳动报酬，案

件得以圆满解决。 （张国强）

低价倒卖网课视频

构成侵权赔偿百万

近日，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

著作权侵权纠纷案， 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某公司赔

偿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共计

100

万余元。

法院查明， 某公司是国内知名音乐培训网站的

经营者， 主营业务为向音乐爱好者、 乐器学习者等

群体提供有偿的视频课程， 享有

400

多门课程作品

的独家运营权。 视频课程在某公司运营网站公开发

布后， 用户可注册网站账号， 并支付几百元到几千

元不等的价格进行观看。 某公司偶然发现， 其运营

的

90

门独家视频课程被李某以

10

元至

30

元不等

的打包价， 在其个人经营并获取收益的网站及微信

公众号上以网盘链接分享的方式对外出售。 某公司

遂向法院起诉， 请求判令李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

并赔偿经济损失

99

万余元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

合理开支

1

万余元。

法院认为， 李某在其经营的网站及微信公众号

上出售的被诉视频， 与某公司主张著作权利的视频

内容一致， 构成实质性相似。 在赔偿损失的数额计

算上， 因被诉视频构成对涉案视频的实质性替代，

故李某销售被诉视频数量等同于某公司损失的涉案

视频数量。 按照某公司经营网站的销售价格及被控

侵权链接的下载次数计算， 给某公司造成的实际销

售额损失为

600

万余元，综合某公司网站相关折扣、

合理利润率等， 李某因侵权给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

失应当已超过某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数

额，故对于某公司诉请的经济损失

99

万余元及合理

开支

1

万余元，法院予以全额支持。 （唐荣）


